
晋能源提函〔2025〕40 号

张晋兰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关于在公共区域增加新能源车充电桩的建

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提的建议为妥善解决电动汽车充电桩建设过程中规划布

局、审批管理、价格指导等不完善等问题，具有指导性作用，我

省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强化顶层设计。按照《山西省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

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办法》（晋政发〔2023〕22 号）、《山西

省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建设“十四五规划”和三年行动

计划》（晋政发〔2023〕38 号）有关要求，分别从城市、乡村、

公路、企事业单位和园区公共充电网络建设做了规划，对现有居

住区、老旧小区、新建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要求。并

与省住建厅等 13 个单位联合印发了老旧小区建设指引，将电动

汽车供配电改造纳入改造范围，促进已改造完成的老旧小区在场

地允许的情况下，确保供电容量充足。场地受限的小区将供电配

套设施结合就近场地直供到位，提升了老旧小区电动汽车的充电

需求。二是解决“进小区”难。2023 年 6 月，国务院办公厅《关

于进一步构建高质量充电基础设施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



《意见》），明确提出要“以城市为单位加快制定居住区充电基

础设施建设管理指南，优化设施建设支持政策和管理程序，落实

街道办事处、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管理机构责任，建立‘一站式’

协调推动和投诉处理机制，积极推进居住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”

要求。2024 年我省 11 市出台了《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

建设管理指南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），山西省能源局

印发了《关于进一步优化居住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用电报装

资料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有效解决了全省居住小区

电动汽车充电桩“进小区难”问题。

三是励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我省印发《关于加快住建领域电

动汽车充（换）电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晋建城

函〔2023〕518 号），对加快城市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、配

合推进县城公共场所充电设施建设、加快市政道路范围充电设施

建设、加快城市公园充电专用桩建设、开展单位内部专用桩全覆

盖建设等公共领域充电桩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。省直机关事

务管理局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全省公共机构电动汽车充（换）电

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》，目前 10 个省直集中办公区已全覆盖，

分散办公区已完成 85%的覆盖率，其余有需求且具备建设条件的

已纳入了建设计划。11 个地市机关事务管理部门有序推进本地

区公共机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。企事业单位、工业园区等内

部充电设施覆盖率达到 86%。“三中心”等建筑物配建停车场以

及交通枢纽、驻车换乘(P+R)等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基本实现全

覆盖。



截至 2024 年底，全省公共充电桩共建成投运 9.5 万台，桩

车比达到 1:7，个人自用桩约 13.8 万台，桩车比达到 1:4。换电

站 130 余座，服务全省约 1.5 辆重卡汽车。实现了市、县、乡镇

三级全覆盖，行政村覆盖率也达到了 32%。3A 级以上旅游景区基

本实现全覆盖。

四是建成监管服务平台。建设完成省级充（换）电基础设施

监管服务平台，已全面接入国家监管一体化平台，为各市编制规

划、充电设施布局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持。并同步完成“三晋智充”

APP 客户端开发，具备“一键找桩”、行程导航、适时状态监控

和价格比对等功能，为充电用户提供便捷实惠充电体验的同时，

提升了政府智能化、数字化、便捷化监管能力。

五是电价政策方面。省发改委为进一步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

改革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更好促进电动

汽车充电设施发展，印发《关于电动汽车充换电服务费用及用电

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对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价格进行了

分类，规定电网企业直接抄表到户且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单表计

量的居民用户可选择按居民峰谷电政策执行。

感谢您对我省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的关心支持，并欢迎今

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
山西省能源局

2025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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